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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生产企业
自主投档承诺书
（中央资金补贴版本）

本企业自愿参与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，自觉遵守中

央及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定，自愿申请产品投档，自主完

成产品投档信息填报，对产品自行评价并合理归入相应档次，同

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申请投档的产品在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范围内，符

合北京市农机购置补贴额一览表的基本配置和参数要求，同时具

备北京市规定的产品资质条件。经本企业认真核对投档产品对应

全国农机试验鉴定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公布的信息与采集至北

京市投档系统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合规、有效、完整。选择的产

品分档所属品目名称与鉴定机构发布的品目名称一致，产品基本

参数与配置信息与补贴机具一览表所属分档参数要求相符。

二、本企业填写的所有投档产品信息均准确无误，不存在任

何虚假、误导性或者重大遗漏，本企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合规性、有效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；如投档产品信息有

误或违反中央及市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定，给国家补贴资金和

购机者利益造成损失的，本企业自愿承担一切责任，对应退回的

补贴资金先行赔付，负责追回补贴资金承担相应损失，并自觉接

受相应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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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所有申报投档的产品均未列入全国农机购置补贴黑名单

数据库或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或市场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名单。若

投档产品有此类问题，可以直接取消本企业所有产品的补贴资

格，由此所引起的经济纠纷和损失全部由本企业自行承担。

四、因投档产品信息填报错误或不完整导致投档审核不通过

或投入错误档次的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企业自行承担。对误

投至补贴额较高档次的本企业产品，将在公示期间书面报告贵市

负责投档部门，如不报告，可以直接取消本企业所有产品的补贴

资格，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和损失由本企业自行承担。

五、严格遵守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机购置

补贴机具投档与核验等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19〕7 号）、

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<关于印发农业机械购置补贴

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农办财〔2017〕

26 号）、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财政局<关于印发北京市农

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规定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京

政农发〔2019〕162 号）有关要求。如违反投档相关规定，本企

业将完全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处罚，并自行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

经济纠纷和损失。

六、保证所销售的涉及北京市“三合一”补贴机具范围内的

产品符合相关要求。

农机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

农机生产企业全称（加盖公章）:

年 月 日


